
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乙級船員養成班第 95 期學員報到須知 

壹、報到時必須攜帶下列各項證件資料辦理報到（已繳者免）。 

一、身分證正本、健保卡正本。 

二、照片：最近 3個月內（不可與身分證相同）彩色正面、脫帽、白色背景相片 1吋 24

張、2吋 24張（2吋須符合護照或身分證相片規格）；不可使用自拍列印，請至照相

館拍照沖洗。 

三、照片電子檔光碟片（或隨身碟）：最近 3個月內符合護照或身分證規格之相片電子檔，

請至照相館照相燒錄，勿使用自拍或掃描照片所製成之檔案。光碟片（或隨身碟）

於登錄後發回。 

四、護照影本：請影印含中、英文名字及相片頁，無護照者請儘快於上課前辦理。 

五、個人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六、退伍令影本。 

貳、上課日期：113年 7月 23日（星期二）上午 8時 30分，請勿遲到，預計 113年 9月 16

日完成之養成訓練，專業訓練預於 113年 10月 7日完成，之後另有其他加訓

課程視公司需求另外訓練及繳費。 

若有需要提前住宿者，可於 7月 22（星期一）下午 2至 4點前報到入住。提

前入住者請勿遲到。 

參、應繳費用： 

住宿者：每人 106,000元，通勤者：每人 91,000元，均不含伙食費。 

一、養成訓練：64,700元（含基本安全訓練） 

二、其他專業訓練：26,300元（含助理級航行【輪機】當值訓練、救生艇筏及救難艇操

縱訓練、保全職責訓練、保全意識訓練、甲板【輪機】助理員訓練） 

三、住宿費：15,000元（住宿至 113年 10月本中心加訓課程結束，不住者免）。 

四、伙食費：自理。 

肆、請用郵局劃撥方式繳費：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帳號：【16764196】 

一、請於 113年 6月 24日（周一）17時前完成劃撥。 

二、請在收據上註明姓名及電話並傳真至本中心並打電話確認是否傳真成功。

（113.6.24.17:00以前）。未按此方式者將不予錄取。 

三、未按期限內繳費者，本中心將通知備取者遞補。 

伍、住宿本中心將提供寢具，其餘請自備。熱忱歡迎您，加入我們的行列。 

連絡電話：(02)2492-2118 轉 23 傳真：(02)2492-2117 連絡人：訓練組長江宏榮老師 

附註：113年 7月 23日上午 8點 30分報到時檢查服裝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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